授權使用契約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     （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甲方享有著作權之○○乙批（以下簡稱本視聽資料），同意授權乙方作○○○○○○之用，爰訂立本契約，以資雙方共同遵守：
1、 授權使用節目名稱：「○○○○○○」○○集，共○○集。

2、 授權頻道：○○○○○頻道。

3、 授權使用費：無償使用。

四、視聽資料提供：
（1） 甲方提供之視聽資料，由乙方負責轉拷，乙方應於本視聽資料送達後二週內完成拷貝，並應全數返還甲方。

（2）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後，視聽資料送達前繳交押金新台幣參萬元予甲方，甲方並俟乙方全數寄回本視聽資料後，無息歸還乙方；如未依約全數歸還者，押金全數繳庫，本視聽資料之退回寄送費用，由乙方負擔。
（三）乙方應對甲方提供之本視聽資料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發生毀損或遺失情事，除不可抗力原因所造成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賠償金額為每支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五、授權使用期限：
（1） 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共○○月，乙方得於授權播送頻道內播送本視聽資料，每集以播出○○次為限。每集節目播出後於二十四小時內重播者，以播出○○次計算。

（2） 本契約約定期限屆滿後，如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再行播放。
六、播送與使用方法：
（一）乙方應於授權時間內自行安排時段按通常使用方法播映，並義務提供甲方播出時間表；乙方除為配合電檢制度及播出廣告外，不得增、刪或變更節目內容。
（二）乙方依前項方式播送本視聽資料時，甲方同時授權乙方可對本視聽資料
及相關宣傳素材等剪輯成預告片播送，片長不得超過○○分鐘，所需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七、權利保證：
（一）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有著作權糾紛發生或遭他人侵害，乙方應即時通知甲方，並配合甲方排除之。
（二）乙方擔保遵守本契約約定使用本視聽資料，不得為任何其他未經甲方授權使用之商業或非商業行為或再授權行為，亦不得有其他侵害甲方權益情事，否則乙方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八、違約金：
乙方如違反本契約約定，除不可抗力或可歸責於甲方事由外，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契約，乙方應賠償甲方新台幣參拾萬元。
九、合意管轄：
如因本契約涉訟，甲乙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本契約如有變更或其他未盡事宜，得經雙方書面協議之。

十一、本契約壹式肆份，正本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副本貳份供甲方留存備用。
甲     方：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授權代表人：秘書室  蔡   湘

               地  址：台北市北平東路三十之一號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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